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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东阳光科技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收到上海证券交易所对公司购买资产暨关联交易事项的问询函的

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2019年2月26日，广东东阳光科技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收

到上海证券交易所监管一部下发的《关于对广东东阳光科技控股股份有限公司购

买资产暨关联交易事项的问询函》（上证公函【2019】0289号）（以下简称

“《问询函》”）。根据有关要求，公司现就《问询函》内容公告如下： 

“2019年2月26日，你公司发布公告，披露你公司控股子公司宜昌东阳光长江

药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东阳光药）拟以评估价格人民币162,643.46万元受

让控股股东的子公司广东东阳光药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广东东阳光药业）研发

的恩替卡韦片等27项产品相关的中国境内所有的知识产权、工业产权和所有权。

经事后审核，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第17.1条，请你公司就如下

信息予以核实并补充披露： 

1.公告显示，本次交易以收益法评估，请补充披露拟受让标的（27项仿制药

产品相关权利）的账面价值和评估增值情况，并请说明公司对各产品未来营业收

入、成本、费用、利润的预计情况，业绩增长率、折现率等重大参数和假设的依

据和合理性，以及交易估值是否充分考虑了无法取得药品批文的风险。 

2.本次交易设置了分期付款和特殊赔偿条款，交易尾款的支付条件为总销售

收入首次达到5亿元和10亿元，请说明是否就标的资产的未来净利润或业绩实现情

况设置对赌条件或保障措施；如是，请说明具体情况，如否，请说明原因和合理

性。 

3.公告显示，广东东阳光药业已向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申请生产、上市及销

售16项目标产品的批文，并计划为其余11项目标产品申请相同的批文。（1）请补

充披露公司收购控股股东尚未取得或未申请批文的产品的原因及其合理性，如上

市公司未能按照评估报告书中预计时间取得相关批文，双方拟如何有效保障上市

公司利益。（2）根据评估报告，收益法评估中预计27项产品中有多项产品于2019

年1月获批，请结合实际情况，补充披露相关产品目前是否已获得批文以及最新获

批进展。 



4.公告显示，本次交易控股股东向公司转让了27项仿制药产品的中国境内的

知识产权、工业产权和所有权。请说明交易对方保留了哪些权利及未一并转让的

原因，并请披露该27项产品的境外销售及业绩情况。 

5.请说明目前公司是否具备生产和销售该27项仿制药所需的生产条件和销售

能力，以及本次交易完成后公司是否拟委托控股股东及关联方予以生产或销售，

请对公司未来就27项药品相关生产和销售安排作出说明。 

6.请梳理上市公司与控股股东深圳东阳光实业及其附属企业的医药类资产和

业务，并披露二者的资产和业务之间的联系和区别，以及未来业务布局规划，说

明是否涉及同业竞争及解决措施。 

请你公司披露本问询函，并在2019年3月6日之前回复我部问询并予以披露。” 

公司将按照《问询函》的要求，尽快就所涉及问题进行逐项落实与回复，并

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公司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为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及《中

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有关公司信息均

以在上述指定媒体刊登的信息为准。 

特此公告。 

 

 
广东东阳光科技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2019年2月27日      


